
    新建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芦溪南站、莲花东站建筑

设计项目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1. 招标条件

      建设项目  新建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项目  已由   /   以   /     /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  江西省铁路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  ，项目出资比例为   /  招标人为  中国铁

路经济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次招标项目  新建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芦溪南站、莲花东站建筑

设计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简称“长赣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之一的渝长厦（重庆-长沙-厦门）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湖南省东部

和江西省西南部，西起湖南省长沙市长沙西站在建常益长铁路，向东南途经江西省萍乡市、吉安市

境内，至终点赣州市，在赣县站东端接赣瑞龙铁路。长赣铁路全线长429.5公里，全线设站11座。在

江西省设芦溪南站、莲花东站，芦溪南站站房建筑规模按6000平方米控制，莲花东站站房建筑规模

按5400平方米控制。  

      招标范围及内容：  中标人同代建单位签订芦溪南站、莲花东站站房及站台雨棚等相关工程

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合同。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分为  2  个标段，标段号：  CG03,CG04,  
      2.1   CG03，工程数量为：站房建筑规模6000平方米，里程/范围：/。

      2.2   CG04，工程数量为：站房建筑规模5400平方米，里程/范围：/。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标段编号： CG03

      投标人必须具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境外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与

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组成的联合体。投标人须具有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联合体中境外注册的设计机构须依本国或本地区的管理规定具有

建筑设计的执业许可或经营许可的资质，业绩要求为：  须具有2019年4月19日至2024年4月18日国

内外交通建筑设计项目的设计业绩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上限为（含牵头方）：  2  家，联

合体牵头方还需要满足以下资质投标人须具有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或工

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联合体还需要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是指境外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与境

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组成的联合体；（2）联合体牵头人须为境内设计机构    。
      3.2标段编号： CG04

      投标人必须具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境外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与

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组成的联合体。投标人须具有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联合体中境外注册的设计机构须依本国或本地区的管理规定具有

建筑设计的执业许可或经营许可的资质，业绩要求为：  须具有2019年4月19日至2024年4月18日国

内外交通建筑设计项目的设计业绩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上限为（含牵头方）：  2  家，联

合体牵头方还需要满足以下资质投标人须具有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或工

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联合体还需要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是指境外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与境

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组成的联合体；（2）联合体牵头人须为境内设计机构   。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2  个标段提出投标。

      3.4其他要求：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或等同），且具备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主持过国内外交通建筑设计项目的设计经验

；建筑专业主设计师须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或等同）或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或等同

）。（2）招标人按标段对技术方案得分排名前6且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支付补偿金，招标人按招

标文件规定对获优胜方案的投标人每家支付补偿金20万元人民币（含税），对其余投标人每家支付

补偿金10万元人民币（含税），招标人对中标人不支付补偿金   。

4. 诚信要求

      4.1本次招标不接受有下列行为的申请人提出的申请：
        （1）在规定期限内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2）在规定期限内被列入国家铁路局“黑名单”管理的。
      4.2本次招标对在规定期限内存在失信情形的潜在投标人依法进行限制。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请投标人于  2024年01月15日 14:00   至   2024年01月29日 16:00  ，通过北京工程
建设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电子版）。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为  2024年04月18日 09:00:00  至   2024年04月18日

10:00:00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24年04月18日 10:00:00   。

      递交方式及地点：  递交方式：投标人开标日需携带从交易平台中下载或打印的任意一个标

段(或包件)的招标文件回执单，在递交投标文件之前现场办理签到后再递交纸质投标文件。   递交

地点：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良乡市场指定开标室（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西营路口北稻田南里

15号）  。
      6.2 投标人开标日需携带从交易平台下载或打印的任意一个标段(或包件)的招标文件回执单
签到,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乙29号  

    邮    编：  100038  

    联 系 人：  王彦  

    电    话：  010-51892324  

    传    真：  /  

    电子邮件：  crecc41933@163.com  

    网    址：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盖企业CA电子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盖个人CA电子印章

）

     

  日期: 2024年01月10日  


